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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如何酌定離婚後未成年⼦⼥的親權和扶養費？有什麼可能的標準？

⽂:⿈蓮瑛（認證法律⼈） 、洪群恩（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3-06-17

案例

A男和B⼥同為上班族，收⼊相當，兩⼈因⼯作⽽相識，婚後先後育有兩名未成年⼦⼥C和D，也都還算是
稱職的⽗⺟。只是當第⼆個孩⼦D出⽣後不久，A就因公被外派到其他縣市，5年不到，A和B因為聚少離
多，雙⽅感情變淡，最後決定離婚，但因為對於孩⼦的親權歸屬無法達成協議，因此上了法院。此時A和B
都想知道，對於未成年⼦⼥C和D，法院究竟會如何決定他們的親權歸屬和扶養費的⾦額呢？

本⽂

⼀、親權是什麼？

親權是指⽗⺟對於未成年⼦⼥在⾝分及財產上，以保護教養為⽬的所⾏使的權利和負擔的義務，具體的表現像
⽇常⽣活中⽗⺟對於⼦⼥適當管教、同意訂約和指定住所等都是[1]。

⾄於我們常聽到的「監護權」，法律上的正確⽤語就是親權。所以常聽到有說法稱離婚的⽗⺟雙⽅想要爭取孩
⼦的監護權，其實就是爭取這裡所說的「親權」，⽽從前⾯的說明可以知道，親權不只是權利⽽已，更多的時
候是義務。

⼆、誰能取得未成年⼦⼥的親權？（⾒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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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法院如何酌定離婚後未成年⼦⼥的親權？
資料來源：⿈蓮瑛、洪群恩 / 繪圖：Yen

依照⽬前法律的規定[2]，法院須遵照「⼦⼥的最佳利益」來決定未成年⼦⼥的親權。但「⼦⼥的最佳利益」是
⼀個抽象的概念，所以由司法院的函釋[3]和法院判決⾒解[4]建⽴了相對具體的判斷標準，由這些標準我們可
以知道，法院會分別從「⼦⼥」和「⽗⺟」的⾓度來評估：

（⼀）未成年⼦⼥⽅⾯

⾸先，關於⼦⼥的部分，包含⼦⼥的年齡、⼈數和他們的意願等，如果⼦⼥還是嬰幼兒，因為孩⼦會需要更多
⺟親的養育，除⾮是很特別的情況（例如⺟親正在坐牢），法院通常會優先選擇⺟親為親權⼈。其次，孩⼦的
意願會和⽇後的相處有關，所以在⼦⼥到達⼀定年齡時，法院也會聽取⼦⼥的意⾒[5]。

另外，為了使⼦⼥有健全、安定的⽣⻑和依附，法院⼀般會盡量優先尊重並且維持⼦⼥⽬前的照顧現況，也就
是由⽬前的照顧者繼續擔任親權⼈；⽽當⼦⼥還年幼時，法院也會盡可能讓兄弟姐妹交由同⼀親權⼈來扶養，



使兄弟姊妹不分開⽣活。

（⼆）⽗⺟⽅⾯

⾄於⽗⺟的部分，法院會衡量⽗⺟雙⽅的經濟能⼒、⼼理狀況等，來作整體評估，像是評估⽗⺟的收⼊、性格
等。⽽法院也會視過去保護教養⼦⼥的紀錄及參與⼦⼥成⻑所付出的時間，來判斷誰是⼦⼥的主要照顧者，並
盡量優先讓主要照顧者成為親權⼈。此外，如果⽗⺟的⼀⽅被法院認定為善意⽗⺟（例如：願意負擔更多照顧
時間及⾦錢、願意讓未⾏使親權的他⽅與⼦⼥有更多會⾯交往的機會等），也更有可能被法院選為親權⼈。

不過，如果雙⽅都沒有明顯不適合擔任親權⼈的情形，現在的法院通常會以「⽗⺟共同⾏使親權」為原則作成
裁判，因為相較於只由⼀⽅擔任親權⼈，由⽗⺟共同⾏使親權對於⽇後⼦⼥不論⽣理或⼼理上的發展，⽬前都
被認為是對⼦⼥最有益處的。

三、誰須負擔對未成年⼦⼥的扶養費？

（⼀）即使不是親權⼈，依然要負擔扶養費

由於⽗⺟對於未成年⼦⼥有保護教養的義務[6]，⽽且即使⽗⺟離婚，對於未成年⼦⼥的扶養義務也不會因此受
影響[7]，所以就算離婚後沒有⾏使親權的⼀⽅，仍然必須負擔對於未成年⼦⼥的扶養費。

（⼆）扶養費的數額

⽬前法院通常的作法是，先依⾏政院主計總處發布的家庭收⽀調查報告作為⼀個衡量標準，就⼀般家庭⽽⾔，
法院通常會以「平均每⼈⽉消費⽀出–按區域別分」表作為參考基準，但在雙⽅收⼊都偏低的情況，也會⼀併
參考衛⽣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司公布的「歷年最低⽣活費⽤⼀覽表[8]」。

但整體來說，法院對於不同個案間存在的差異，仍然有調整的空間，因此對於⽗⺟雙⽅共同分擔扶養費也不⼀
定都是平均分配。舉例來說：在⼀⽅經濟能⼒較優，但他⽅為⼦⼥的主要照顧者時，法院就可能在個案中決定
兩⽅的扶養費⽐例為2：1[9]。

四、結論

前⾯的案例中，在A男和B⼥都沒有明顯不適合擔任親權⼈的情形下，依照⽗⺟共同⾏使親權的原則，法院很
可能會判定由雙⽅共同⾏使親權，且因為C和D⽬前仍都是與B同住，受B的保護和照顧，所以法院也很可能決
定仍繼續由⺟親B擔任C與D的主要照顧者。⾄於扶養費，因為雙⽅的經濟能⼒相當，法院很可能酌定雙⽅各負
擔1∕2的扶養費。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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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03年度上易字第67號⺠事判決：「親權係⽗⺟基於其⾝分對於未成年⼦⼥
以保護教養為⽬的之權利義務之集合。我國⺠法雖無親權之⽤語，亦未對親權設有專章與專節，但通說認
為⽗⺟對於未成年⼦⼥之權利義務，可分為⾝上照護及財產照護⼆者……⾄於有關未成年⼦⼥之保護教養
內容，居住所指定權、⼦⼥交付請求權、懲戒權、同意權及代理權等，均為其具體之表現。」

[1]

   ⺠法第1055條之1第1項：「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之最佳利益，審酌⼀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
⼀、⼦⼥之年齡、性別、⼈數及健康情形。
⼆、⼦⼥之意願及⼈格發展之需要。
三、⽗⺟之年齡、職業、品⾏、健康情形、經濟能⼒及⽣活狀況。
四、⽗⺟保護教養⼦⼥之意願及態度。
五、⽗⺟⼦⼥間或未成年⼦⼥與其他共同⽣活之⼈間之感情狀況。
六、⽗⺟之⼀⽅是否有妨礙他⽅對未成年⼦⼥權利義務⾏使負擔之⾏為。
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化及價值觀。」

[2]

   參照司法院院台廳少家⼆字第1030001373號函（2014/1/17）(節錄)：「
⼀、關於⼦⼥之因素：……
（⼆）判斷原則：
   1.⼦⼥之年齡：⺟親優先原則（幼兒從⺟原則）
   2.⼦⼥之意願：⼦⼥意思尊重原則
   3.⼦⼥之適應：照護之繼續性原則（現狀維持原則）
   4.⼦⼥之⼈數：⼿⾜同親原則（⼿⾜不分離原則）
⼆、關於夫妻雙⽅各項因素之⽐較：……
（⼆）判斷原則：⽗⺟適性⽐較衡量原則
三、關於保護教養⼦⼥之狀況……
（⼆）判斷原則
   1.⼦⼥照顧紀錄：主要照顧者原則（主要養育者原則）
   2. 評估何者最適任保護教養之⾓⾊：善意⽗⺟原則」

[3]

   最⾼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23號⺠事裁定：「按⺠法第1055條之1明定法院應依未成年⼦⼥之最佳利
益，酌定⽗⺟對於未成年⼦⼥權利義務之⾏使、負擔，例⽰⺟親優先（幼兒從⺟）、⼦⼥意思尊重、照護
繼續性（現狀維持）、⼿⾜同親（⼿⾜不分離）、⽗⺟適性⽐較衡量（包括監護意願與監護動機、監護能
⼒與⽀持系統、被監護⼈意願與照顧情形）、主要照顧者（主要養育者）、共同親權、善意⽗⺟原則、兒
童意願及各族群傳統習俗、⽂化、價值觀等原則，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查明⼀切影響未成年⼦⼥之有
利或不利因素，再綜合衡量各項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判斷之，不得專以單⼀因素決之。」

[4]

   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之年齡及識別能
⼒等⾝⼼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之機會；
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理或其他專業⼈⼠協助。」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7條：「
I 處理親⼦⾮訟事件，應依⼦⼥之最佳利益，審酌⼀切情狀，參考訪視或調查報告⽽為裁判。
II 法院為前項裁判前，應依⼦⼥之年齡及識別能⼒等⾝⼼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式，曉諭裁判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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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陳⼜溥（2022），《什麼是未成年⼦⼥親權的「酌定」與「改定」？法院的判斷標準是什麼？》。
法律百科（2022），《⼩聊⼀下#17︱法科劇場之天下⽗⺟⼼》。

標籤
 離婚，親權，扶養費，未成年⼦⼥，未成年⼦⼥最佳利益

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理或其他專業⼈⼠協助。」
   ⺠法第1084條第2項：「⽗⺟對於未成年之⼦⼥，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6]

   ⺠法第1116條之2：「⽗⺟對於未成年⼦⼥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受影響。」[7]

   衛⽣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司，《100年⾄111年最低⽣活費》。
參照臺灣新北地⽅法院108年度婚字第715號⺠事裁定：「參酌中華⺠國臺灣地區107年家庭收⽀調查報
告，臺灣地區新北市107年度每⼈平均每⽉最終消費⽀出為22,419元，另依⾏政院公布之歷年最低⽣活
費⽤⼀覽表，新北市108年度最低⽣活費標準為14,666元，聲請⼈與相對⼈於105⾄107年度合計之財產
及所得，相較此三年度新北市家庭平均總收⼊……為低，復參以物價上漲，景氣尚屬低迷之社會經濟現況
，及未成年⼦⼥丁○○、丙○○於各成⻑階段之⽇常⽣活需要，與⼀般國⺠⽣活⽔準、以及聲請⼈與相對
⼈之經濟能⼒及⾝分等節，依⽬前社會經濟狀況與⼀般國⺠⽣活⽔準，以此作為本件審酌扶養費標準，認
未成年⼦⼥丁○○、丙○○每⽉所需扶養費以各15,000元為適當，並由相對⼈負擔⼆分之⼀⽐例，故認相
對⼈應負擔未成年⼦⼥丁○○、丙○○每⽉所需扶養費為各7,500元（計算式：15,000×1/2＝7,500）
為當。」

[8]

   臺灣⾼等法院107年度重家上字第37號⺠事判決：「查兩造⾝分地位及經濟能⼒，已如上述，堪認Ａ０
２經濟能⼒優於Ａ０１，且未成年⼦⼥由Ａ０１負責主要照顧，應以2：1之⽐例分擔未成年⼦⼥扶養費
為適當。」上訴審並未反駁，參照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17號⺠事判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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